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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碳积分使用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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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政策依据与文件定位

• “在公平性与开放性基础上，引入商业资源，
整合社会力量，广泛对接各类碳普惠项目和场
景，尝试与商业碳积分平台连接。 ”

• “以“普惠积分换权益、普惠积分换荣誉”等
方式实现个人碳普惠减排量的消纳”

• “鼓励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各领域商业机构通
过提供优惠券、兑换券等方式，在消纳减排量
的同时激发消费活力”

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海环交所”）为本

市碳普惠运营工作提供支持，开展减排场景的对接、碳
积分商城运营、减排量交易等工作；

作为碳普惠政策体系在操作技术文件层面的规范性细则，
在推动碳普惠闭环体系消纳渠道的拓展、引导社会力量
参与建设碳普惠、增加其可持续性等有重要意义。

03

0201 《上海市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》
在重点任务中提到：

《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条 
【管理与运营支持】：

《上海市碳普惠碳积分使用指引（试行）》
定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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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内容框架

• 碳积分的生成与转换
• 碳积分的消纳与注销
• 各环节规则

明确碳积分流转闭环

• 碳积分商城的定义
• 碳积分商城的搭建
• 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

碳积分商城共建

• 明确责任主体和运营主体
• 明确规范低碳行为所产生碳积分的相关要求

明确碳积分的管理机制

《指引》
共12条

第九条、第十条
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、

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十一条

第一条、第七条、

第八条、第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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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碳积分定义

 第二条 【碳积分定义】碳积分是由个人参与减排场

景产生的减排量转换生成的，可以用于公益捐赠、自愿

碳注销或者作为在上海市碳普惠指定平台兑换商品和

服务等权益的凭证。

 第三条 【碳积分有效期】个人持有的碳积分有效期

为2年。超过有效期的碳积分将计入个人历史碳积分，

并设立相应奖励机制。

• 考虑用户参与度和活跃度，鼓励公众
使用碳积分

• 超过有效期无法回兑减排量
• 历史碳积分与荣誉相关

• 必要基础：减排场景+场景减排量
• 指定平台：第六条明确，个人可以在

碳积分商城、减排场景申请主体
业务平台使用碳积分兑换商品、服
务等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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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碳积分使用

 第六条 【碳积分使用】碳积分可以在上海市碳普惠碳积

分商城（以下简称“碳积分商城”）、减排场景申请主体业

务平台使用，兑换由碳普惠权益提供主体提供的商品和服务

等权益。

 第七条 【碳积分功能拓展】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（以下

简称“上海环交所”）将适时拓展碳积分用于社交、公益等。

 第八条 【碳积分自愿注销】个人或者碳普惠权益提供主

体可以通过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，自愿注销碳积分并获

得相应凭证。

• 减排场景业务平台自有积分
体系需进行一定改造

• 相应注销证明：荣誉证明等

上
海

环
境

能
源

交
易

所

上
海

环
境

能
源

交
易

所

上
海

环
境

能
源

交
易

所

上
海

环
境

能
源

交
易

所
上

海
环

境
能

源
交

易
所

上
海

环
境

能
源

交
易

所



5 碳积分生成与转换

 第四条 【减排量与碳积分转换】个人用户可以通过

上海市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碳普惠管理

运营平台”）将减排场景减排量转换为碳积分，按照1
克二氧化碳当量（1gCO2e）换算1分的规则转换成碳积
分，等式如下：

1gCO2e = 1 碳积分

 第五条 【碳积分记录】碳积分在碳普惠管理运营平
台转换并记录至个人碳普惠账户，碳积分数据同步至减
排场景申请主体业务平台。

 第十一条 【减排量转换】碳普惠权益提供主体可以向

上海市减污降碳管理运行技术中心申请，将经权益兑
换后汇集的碳积分转换为相应的减排量。

减排量

场景

消纳

碳积分
积分转换规则

减排量转换
申请

捐赠/注销

场景方法学
汇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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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

（1）碳积分在碳普惠平台统一转换
 减排量转换积分：公众通过参与有场景方法学

支撑的场景获得个人减排量，根据减排量与碳

积分转换规则转换

 转换在碳普惠账户发生：碳积分转换生成在碳

普惠平台发生，其他平台同步数据

（2）碳积分消纳的多元化
 商业渠道：服务、产品、权益兑换

 公益捐赠与自愿碳注销：鼓励自愿注销，给予

相应荣誉证明

（3）碳积分汇集与相应减排量转换
 积分汇集与减排量转换：企业通过提供权益，

汇集公众碳普惠碳积分，申请减排量转换，增

加体系可持续性

 转换路径锁定：锁定减排量转换路径原路返回

6 减排场景碳积分闭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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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

（1）碳积分在碳普惠平台统一转换
 减排量转换积分：公众通过参与有场景方法学

支撑的场景获得个人减排量，根据减排量与碳

积分转换规则转换

 转换在碳普惠账户发生：碳积分转换生成在碳

普惠平台发生，其他平台同步数据

（2）碳积分消纳的多元化
 商业渠道：服务、产品、权益兑换

 公益捐赠与自愿碳注销：鼓励自愿注销，给予

相应荣誉证明

（3）碳积分汇集与相应减排量转换
 积分汇集与减排量转换：企业通过提供权益，

汇集公众碳普惠碳积分，申请减排量转换，增

加体系可持续性

 转换路径锁定：锁定减排量转换路径原路返回

7 减排场景碳积分闭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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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碳积分商城合作与申请

 第九条 【碳积分商城】碳积分商城是上海环交所与有意

向合作的、符合相应要求并签订合作协议后的机关、企

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社会组织等共同搭建的“上海市

碳普惠积分商城”，为个人实现碳积分权益兑换。

 第十条 【碳积分商城合作申请】：有意向合作的机关、

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社会组织等应当向上海环交所

提交碳积分商城合作申请表（附件）及其他配套申请材料，

通过后与上海环交所协商并签订合作协议，各方确保数

据交互安全稳定、兑换规则设置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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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申请通过后，需要与上海环
交所协商并签订合作协议。根据
合同要求进行数据对接、系统平
台维护等。在后续运维中，确保
数据交互安全稳定、兑换规则设
置合理。

合同签订、数据对接
与系统维护

有意愿的机构需要对自身业
务的运营情况、自身技术改
造的条件与相关资源进行排
摸，在对接前确保自身条件
与碳积分商城具有兼容性。

技术条件与资源排摸

前期意愿方与上海环交所进
行前期对接、沟通与准备工
作，充分了解意愿机构提供
服务的技术特性、业务运行、
数据安全性、兑换规则与相
关方，评估其入驻碳积分商
城的基础。

前期对接

根据前期对接情况，意愿
机构根据《指引》要求填
写入驻申请，提交运营工
作支持方上海环交所，期
间如有疑问应当进行充分
沟通。

入驻申请

9 商城合作申请流程

01 02

04 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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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批评指正

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
微信公众号

全国碳交易
微信公众号

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天潼路229号
电话：+86 21 56903000
传真：+86 21 56908692
网站：www.cneeex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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